
爱沙尼亚共和国《国际私法法令》❋

邹国勇❋❋ 王 鑫❋❋❋ 译

第一编 总  则

第 1 条 [本法的适用范围]

1. 本法适用于法律关系与一个以上国家的法律有关联的情形。

2. 本法的规定,仅适用于国际协定或者欧盟下列条例未作规定的情形:

(1)欧盟议会及理事会《关于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第 864 / 2007 号条例》 (罗

马条例Ⅱ);

(2)欧盟议会及理事会《关于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第 593 / 2008 号条例》 (罗马

条例Ⅰ);

(3)欧盟理事会《关于扶养义务事项的管辖权、法律适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及

合作的第 4 / 2009 号条例》;

(4)欧盟议会及理事会《关于继承事项的管辖权、法律适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以及公证书的接受与执行并创设欧洲继承证书的第 650 / 2012 号条例》;

(5)欧盟理事会《关于在离婚和依法别居法律适用领域实施业已加强的合作的

第 1259 / 2010 号条例》。

463 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2020·第二十六卷)

❋

❋❋
❋❋❋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法典》时代我国国际私法典编纂国际民事程序研究” (批准号

21BFX157)的阶段性成果。 爱沙尼亚共和国《国际私法法令》于 2002 年 3 月 27 日通过,并公布于 2002 年

第 35 号《爱沙尼亚共和国官方公报》第一部分第 217 页,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此后,该法先后经

2004 年 4 月 22 日、2009 年 11 月 18 日、2016 年2 月16 日、2017 年6 月7 日四次修订。 本译文系根据其官方

公布的英文译本翻译(资料来源:https: / / www. riigiteataja. ee / en / eli / ee / 526062017004 / consolide#)。 ———译

者注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
武汉大学法学院 2019 级国际私法硕士研究生。



  第 2 条 [外国法的适用]①

1. 如果根据某一法律、国际协定以及本法第 1 条第 2 款所指欧盟条例的规定或

者交易(当事人的约定),应适用外国法的,则无论是否请求适用该外国法,法院均应

予以适用。

2. 如果根据某一法律、国际协定以及本法第 1 条第 2 款所指欧盟条例的规定或

者交易(当事人的约定),一个人可以选择应适用的法律的,则在初步程序终结前或

者书面程序的申请截止日期届满前,该人均可行使此项权利。

3. 外国法的适用,应遵从该国对应适用的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实践。

第 3 条 [多法域国家]

如果本法的规定指向某国法律,而该国是一个法律体系不统一国家时,则依照

该国法律确定应适用的法律体系。 当该国法律没有相应规定时,适用与该法律关系

的情势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体系。

第 4 条 [外国法的查明]

1. 应适用的外国法的内容由受诉法院查明。 为此目的,该法院有权要求双方当

事人予以协助。

2. 双方当事人有权向法院提交有关查明外国法内容的文件。 法院没有义务遵

从当事人各方提交的文件。

3. 法院有权请求爱沙尼亚共和国司法部或者外交部予以协助和聘用专家。

4. 如果在合理期限内,尽一切努力仍无法查明外国法的内容,则适用爱沙尼亚

法律。

第 5 条 [行政机关及公证机构适用外国法的权利]②

本法适用于法院的规定,同样适用于行政机关和公证机构。

第 6 条 [反致和转致]③

1. 如果本法指定适用外国法律(指引),则该国的国际私法规则应予适用。 如果

这些规则指定适用爱沙尼亚法律(反致),则适用爱沙尼亚的实体法规则。

2. 如果外国法指定适用第三国的法律,则这种指定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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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本法第 23(1)条或者第六编第一章第一节指定适用外国法,则适用该国

的实体法规则。

第 7 条 [公共秩序]

如果适用外国法的结果显然与爱沙尼亚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公共秩序),则

不予适用该外国法。 此时,适用爱沙尼亚法律。

第 8 条 [交易的形式要求]

一项交易,如果符合调整该项交易的法律或者交易达成地国法律所规定的形式

要求,则在形式上有效。

第 9 条 [代理]

1. 代理人据以达成交易使得被代理人对第三人享有权利或负有义务的前提条

件,由代理关系人的行为实施地国法律调整。

2. 本条第 1 款所规定的法律,也适用于无代理权的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

关系。

3. 处分不动产物权的授权,应遵守不动产所在地国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求。

第二编 自 然 人

第 10 条 [自然人的住所]

自然人住所地的确定,适用爱沙尼亚法律。

第 11 条 [自然人的国籍]

1. 自然人的国籍,应当依照其国籍所属国法律确定。

2. 一个自然人具有数个国家国籍的,除非本法另有规定,否则以与该人有最密

切联系的国家的国籍为准。

3. 本法适用于无国籍人、国籍不明者或者难民时,则应考虑该人的住所地而非

其国籍。

第 12 条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1.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适用其住所地国法律。

2. 住所地的变更,不应限制已经取得的权利能力。

3. 进行交易的当事人,即使根据其住所地国法律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

能力人,如果其根据交易地国法律具有行为能力,则不得主张自己无行为能力。 但

是,如果另一方当事人曾知晓或理应知晓该人无行为能力,则不适用该规定。

4. 本条第 3 款的规定,不适用于因家庭法或继承法产生的交易,也不适用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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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领域内的不动产有关的交易。

第 13 条 [宣告死亡]
1. 宣告死亡的前提条件和后果,由失踪者最后为人所知时的住所地国法律

调整。

2. 如果本条第 1 款所指定的法律是外国法,在利害关系人具有正当利益时,也
可根据爱沙尼亚法律宣告该失踪者死亡。

第三编 法  人

第 14 条 [调整法人的法律]
1. 法人由其成立地国的法律调整。
2. 如果法人实际在爱沙尼亚受到管辖或者其主要活动在爱沙尼亚开展,则该法

人应由爱沙尼亚法律调整。
第 15 条 [准据法的适用范围]①

调整法人的法律,特别决定下列事项:

(1)法人的法律性质;
(2)法人的成立与终止;
(3)法人的法律人格;

(4)法人的名称或商号;
(5)法人的内设机构;
(6)法人的内部关系;
(7)法人债务的承担;

(8)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9)法人股权或类似权利的法律性质,以及创设和行使股权或类似权利的原则。
第 16 条 [对代表权的限制]

在进行交易的另一方当事人住所地法律或者营业地法律没有对法人机构的代

表权或者法人自身的行为能力进行限制时,法人不得援引此类限制。 另一方当事人

知道有此类限制的,则不适用本规定。
第 17 条 [其他的个人或财团协会]

1. 本编的规定,也适用于其他有组织的个人和财团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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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组织结构的合同协会,应适用本法有关合同的规定。

第四编 物  权

第 18 条 [调整物权的法律]

1. 物权的设立与消灭,依照设立或消灭物权时物之所在地国法律确定;

2. 物权的行使,不得违背物之所在地国法律的基本原则;

3. 如果动产已进入爱沙尼亚领域内,且物权的设立或消灭尚未在国外完成,则

在国外发生的事件应视为发生在爱沙尼亚;

4. 因不动产的有害侵扰而引起的赔偿请求,由本法第 50 条调整。

第 19 条 [法定继承事件中物之所在地国法律的适用]

如果物权是以概括继承的方式,特别是依照家庭法或继承法设立或消灭时,则

调整法定继承的法律通常适用于该物权整体,除非物之所在地国法律对此规定,在

概括继承的情形下也适用物之所在地国法律。

第 20 条 [运输中的货物]

1. 因交易而处于运输中的货物的物权,其设立和消灭由货物运输的目的地国法

律调整。

2. 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适用货物的发送地国法律或者调整该项交易的法律。

3. 法律适用协议不得影响第三人对货物享有的权利。

第 21 条 [随货单据]

1. 随货单据,由该单据所载明的法律调整。 如果随货单据上未指定应适用的法

律,则由单据签发人的营业地国法律调整。 运输中货物附随的单据,由货物运输的

目的地国法律调整。

2. 基于取得货物所有权之目的,由调整随货单据的法律确定单据的交付是否等

同于货物的交付。 如果以取得货物所有权为目的,随货单据的交付等同于货物的交

付,则调整单据的法律也适用于该货物。

3. 如果一人援引调整随货单据的法律所规定的物权效力,且另一人也援引没有

签发随货单据时本应适用的法律所规定的物权效力,则适用没有签发随货单据时本

应适用的法律。

第 22 条 [运输工具]

1. 航空器、船舶和轨道运输车辆,由其来源国法律调整。 来源国分别是:

(1)航空器的国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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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船舶注册地国,没有注册地的则为母港国;

(3)轨道运输车辆营运许可证的签发国。

2. 法律为保证因运输工具造成的损害或者运输工具所产生的费用进行赔偿而

规定的担保权和留置权,由支配所担保的债权的法律调整。 在根据不同国家的法律

设立担保权的情形下,先设立的担保权应具有优先权。

第 23 条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及其设立、内容、消灭和保护,由被请求保护地国的法律调整。

第 23(1)条 [记名证券]①

1. 股权、债务和其他在登记簿上载明的权利(记名证券),由保存相关登记簿的

国家法律调整。

2. 如果一人(中间人)为另一人或者为除本条第 1 款所指账户以外的其他账户

而在登记簿或者账户上持有记名证券(以下简称中间证券),则在该登记簿或账户上

所载明的权利,应由中间证券的登记簿或账户的保存国法律调整。

3. 调整证券的法律,应特别确定下列事项:

(1)证券持有人所持权利的法律性质;

(2)证券持有人所持权利的内容、设立和终止;

(3)处分证券对证券权利产生的法律后果;

(4)行使证券权利的条件;

(5)将证券作为担保物,包括出售权的设立与行使;

(6)抵押权的顺位;

(7)中间人对中间证券的权利和义务。

4. 可转换债券或其他类似权利(与法人持股有关)的性质,以及该项权利产生和

行使的原则,适用本法第 14 条的规定。

第五编 继 承 权

第 24 条 [调整继承的法律]

继承,由被继承人最后住所地国法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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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5 条 [法律选择]

任何人可以通过遗嘱或者继承合同决定其遗产继承适用其国籍国法律。 如果

该人在其死亡时已丧失了有关国家的国籍,则该项决定无效。

第 26 条 [准据法的适用范围]

调整继承的法律,应特别决定下列事项:

(1)遗嘱处分的类型和效力;

(2)继承权和继承权的丧失;

(3)继承的范围;

(4)继承人及其相互间关系;

(5)被继承人债务的承担。

第 27 条 [调整遗嘱形式的法律]

1. 遗嘱的形式,适用 1961 年《关于遗嘱处分方式法律冲突的海牙公约》(公布于

1998 年第 16 / 17 号《官方公报》第二部分第 28 页);

2. 本条第 1 款所指的公约也适用于继承合同的形式。

第 28 条 [订立遗嘱的能力]

1. 任何人可以订立、变更或者撤回其遗嘱,前提是根据其订立、变更或撤回遗嘱

时的住所地国法律,其具有这种能力。 如果根据该国法律,遗嘱人不具有订立遗嘱

的能力,但根据其订立、变更或撤回遗嘱时的国籍国法律有权订立遗嘱时,则其可以

订立、变更或撤回其遗嘱。

2. 住所地或国籍的变更,并不限制已经取得的订立遗嘱的能力。

3. 本条的规定,相应地适用于一个人订立、变更或终止继承合同的能力。

第 29 条 [继承合同与相互遗嘱]

1. 继承合同,由被继承人订立合同时的住所地国法律调整,但在本法第 25 条规

定的情形下,由其国籍国法律调整。 继承合同的可采性、效力、内容和约束力以及法

律后果,依照应适用的法律确定。

2. 在订立相互遗嘱时,遗嘱应当符合遗嘱人双方的共同住所地国法律或者遗嘱

人双方共同选定的夫妻一方的住所地国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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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 债  法

第一章 债法、合同法的一般规定

第一节 一般规定与合同

第 30 条 [适用范围]

本节的规定不适用于成立法人的备忘录,也不适用于法人的内设机构、股东或

成员对法人因法律产生的债务所承担的个人责任。

第 31 条 [有关爱沙尼亚法律一般适用的规定]

本章的任何规定,不得影响爱沙尼亚法律中那些无论调整合同的法律为何,都

应予以适用的条款的适用。

第 32 条 [准据法的选择]

1. 合同,由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国家的法律调整。

2. 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调整整个合同的法律;在合同可以分割时,也可以选择

调整部分合同的法律。

3. 当事人选择合同由外国法律调整的事实,无论是否附带选择外国法院管辖,

如果在选择法律时与合同相关的所有要素仅与一国有关联,则不应影响该国法律中

那些不得通过合同减损的规则(强行规则)的适用。

4. 合同订立后,对应予适用的法律所作的任何变更,不得影响本法第 37 条所规

定的合同的形式效力,也不得影响第三人的权利。

5. 本法第 36 条和第 37 条的规定适用于法律选择协议的实质效力和形式效力。

第 33 条 [未选择法律时应适用的法律]

1. 如果未依照本法第 32 条选择合同应适用的法律,则合同由与其具有最密切

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调整。 如果合同是可分割的,且合同的一部分单独地与另一国有

更密切联系,则合同该部分由该另一国的法律调整。

2. 推定合同与订立合同时负有履行特征性义务的一方当事人的住所地国或管

理机构所在地国有最密切联系。 如果合同是在负有履行特征性义务的一方当事人

开展经济或职业活动中订立的,则推定合同与该当事人的主要营业地国有最密切联

系。 如果根据合同条款,合同的特征性义务应在主要营业地以外的其他营业地履

行,则推定合同与该其他营业地国有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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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不能确定合同的特征性义务,则不适用本条第 2 款规定。

4. 与不动产物权或者使用权有关的合同,推定其与该不动产所在地国有最密切

联系。

5. 对于运输合同,推定合同与订立合同时承运人的主要营业地国有最密切联

系,但以发运地或者目的地也在该国为条件;对于货物运输合同,则以托运人的主要

营业地、装货地或者卸货地也在该国为条件。 有关货物运输合同的条款,适用于所

有以货物运输为主要目的的合同。

6. 如果从整体情况来看,合同显然与另一国有更密切联系,则不适用本条第 2

款至第 5 款的规定。

第 34 条 [消费者合同]

1. 对于消费者合同,在下列情形下,因法律选择所产生的后果不得剥夺消费者

根据其住所地国的强制性法律规则赋予消费者的保护:

(1)在订立合同之前,已在消费者的住所地国向消费者发出了一项具体的邀约

或者广告,且该消费者已在该国实施了订立合同所必需的所有行为;

(2)另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已在消费者住所地国收到了该消费者的订单;

(3)本合同是货物销售合同,且消费者已经从其住所地国到达另一国并在那里提

交了订单,前提是消费者的行程是由卖方基于诱导消费者订立合同的目的而安排的。

2. 如果没有根据本法第 32 条选择应适用的法律,则在本条第 1 款所述情形下

订立的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的住所地国法律。

3. 本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不适用于运输合同和仅向消费者住所地国以外的

国家提供服务的服务合同。 本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适用于“一揽子”旅游合同。

4. 本条第 1 款所述情形下订立的消费者合同的形式,适用消费者的住所地国

法律。

第 35 条 [雇佣合同]

1. 对于雇佣合同,因法律选择所产生的后果,不得剥夺在未选择法律时根据本

条第 2 款规定本应适用的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则赋予雇员的保护。

2. 未选择法律时,雇佣合同应由下列国家的法律调整:

(1)雇员为履行合同而通常开展工作地国,即使该雇员暂时性地在另一国受雇

用也是如此;

(2)雇员工作的营业地所在国,但以该雇员不是经常性地在任何一国开展工作

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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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从整体情况来看,雇佣合同显然与另一国有更密切联系,则不适用本条

第 2 款的规定。 此时,适用该另一国的法律。

第 36 条 [合同的实质效力]

1. 合同或其任何条款的效力,应当根据假设该合同或该条款有效时本应适用的

国家的法律确定。

2. 如果情况表明,将本条第 1 款所指的法律适用于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显失公

平,则该方当事人可以援引其住所地国法律主张当事人之间并未订立合同。

第 37 条 [合同的形式效力]

1. 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位于不同国家的,如果订立该合同符合这些国家其中一国

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求,或者符合调整该合同的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求,则该合同

在形式上有效。

2. 如果合同系通过代理人订立,为适用本条第 1 款之目的,代理人实施代理行

为的国家应视为相关国家。

3. 有关不动产物权或使用权的合同,如果其订立符合不动产所在地国法律所规

定的形式要求,则在形式上有效。

第 38 条 [债权转让]

1. 对于债权转让,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关系由适用于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合

同的国家的法律调整。

2. 调整受转让债权的法律应确定债权的可转让性、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

系、受让人可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前提条件以及债务人是否已履行义务的问题。

3. 本条规定也适用于债权的质押。

第 39 条 [法定代位权]

1. 如果第三人应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则调整第三人义务的法律应确定该第三人

是否有权向债务人行使原本由债权人根据调整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关系的法律而

对债务人享有的权利。

2. 如果数人对同一债权负有连带责任且其中一人已清偿了该债权,也同样适用

本条第 1 款规定。

第二节 保 险 合 同

第 40 条 [适用范围]

本节规定适用于承保发生于爱沙尼亚或者欧盟成员领域内的风险的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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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规定不适用于再保险合同。

第 41 条 [保险风险所在地]

1. 对于非人寿保险合同,承保的风险所在地国是指:

(1)如果保险涉及与不动产尤其是与建筑物和构筑物有关的风险,以及与同一

合同所涵盖的家具有关的风险,则是财产所在地国;

(2)如果保险涉及与应在爱沙尼亚或欧盟成员国的登记簿登记的车辆有关的风

险,则是车辆登记地国;

(3)如果保险涉及保险合同项下为期不超过 4 个月的旅游或者度假风险,则是

投保人为订立合同实施所必需行为的国家。

2. 对于人寿保险合同以及本条第 1 款未述及的非人寿保险合同,承保的风险所

在地国是指:

(1)投保人为自然人时的投保人的住所地国;

(2)投保人不是自然人时,则为投保人与合同有关的营业地国。

第 42 条 [准据法的自由选择]

在下列情形下,合同由双方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调整:

(1)承保的风险和投保人的管理机构的住所地或者总部位于欧盟同一成员领域

内,且该国允许自由选择法律;

(2)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公司,不仅自己没有从事而且没有通过中介从事本法

第 40 条所述的保险活动;

(3)对于非人寿保险合同,该合同是《合同与非合同之债法》 (公布于 2001 年第

81 号《官方公报》第 487 页)第 427 条第 2 款至第 4 款所指的保险合同;

(4)对于非人寿保险合同,该保险涉及的风险与投保人的经济或职业活动有关,

并位于本法第 40 条所规定的不同国家领域内,且其中一项被承保的风险位于一个

允许自由选择法律的欧盟成员领域内。

第 43 条 [对非人寿保险准据法选择的限制]

1. 如果订立非人寿保险合同不符合本法第 42 条所规定的要求,则当事人仍可

选择下列法律作为适用于合同的法律:

(1)本法第 40 条所指的承保的风险所在地国法律;

(2)投保人的住所地国或者管理机构所在地国法律;

2. 如果本条第 1 款所指的国家允许选择任一其他法律,则当事人可以行使该项

法律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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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保险合同所涵盖的保险事故,可能发生于承保的风险所在地国以及本法

第 40 条所指的某个国家,则当事人可以选择后一国家的法律。

第 44 条 [对人寿保险准据法选择的限制]

1. 如果订立人寿保险合同不符合本法第 42 条第(1)项所规定的要求,则当事人

仍可选择合同由承保的风险所在地国法律所允许的国家的法律调整。

2. 如果投保人是自然人,且其住所地并不在本法第 40 条所指的国家领域内,而

该国又是该自然人的国籍国时,双方当事人可选择合同由该自然人的国籍国法律

调整。

第 45 条 [未选择法律时应适用的法律]

1. 如果一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未就调整合同的法律达成一致,且投保人住所

地或管理机构与所承保的风险位于同一国家的,则适用该国的法律。

2. 如果一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未就调整合同的法律达成一致,且案件情势不

符合本条第 1 款所规定的要求,合同应由根据本法第 42 条和第 43 条选择的与合同

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调整。 在本法第 40 条所指的国家中,推定合同与承保

的风险所在地国有最密切联系。 合同的某一独立部分与另一国有更密切联系,并且

根据本法第 42 条和第 43 条可以选择该另一国法律时,则可由该另一国的法律

调整。

3. 人寿保险合同,应由订立合同时承保的风险所在地国法律调整。 如果承保的

风险位于数个不同的国家,则分别适用本条第 2 款第 3 句的规定。

第 46 条 [强制性保险]

1. 强制性保险合同,由规定签订这种保险合同义务的国家的法律调整。

2. 如果保险合同承保的风险位于一个以上本法第 40 条所指的国家,且那些国

家中至少有一个国家规定了强制性保险时,则该合同应视为由多份合同构成且每份

合同仅适用于一个国家。

3. 如果保险合同符合规定有强制性保险的国家中关于强制性保险的规定,则该

合同符合强制性保险的要求。

4. 如果根据规定有强制性保险的国家的法律,保险人必须通知主管当局保险期

限届满,该保险人只能依据该国法律主张保险范围未涵盖第三人。

第 47 条 [一般规定的适用]

保险合同的其他方面,应遵守调整该合同的法律的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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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合同之债

第 48 条 [适用范围]①(废止)

第 48(1)条 [不当得利]②

1. 因履行义务而产生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由据以履行义务的国家法律调整。

2. 因侵害他人权利而产生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由侵权行为发生地国法律调整。

3. 其他情形下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由不当得利发生地国法律调整。

第 49 条 [无因管理]

1. 无因管理请求权,由无因管理发生地国法律调整。

2. 因履行他人义务而产生的请求权,适用调整该项义务的法律。

第 50 条 [不法损害]

1. 因不法行为造成损害而产生赔偿请求权,由引起损害的行为实施地国或者事

件发生地国的法律调整。

2. 如果损害结果并没有发生在造成损害的行为实施地国或事件发生地国,应根

据受害人的请求,适用该行为或事件的结果发生地国法律。

第 51 条 [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权利]

如果调整损害赔偿或保险合同的法律有规定,受害人可以直接向损害赔偿责任

人的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

第 52 条 [对外国法适用的限制]

如果因不法行为造成损害而产生的赔偿请求适用外国法律,则责令在爱沙尼亚

进行的赔偿额不得远远超出爱沙尼亚法律对类似损害所规定的数额。

第 53 条 [更密切联系]

1. 如果非合同之债与依照本章规定本应适用的法律所属国以外的另一国法律

具有更密切联系,则适用该另一国的法律。

2. 更密切联系尤其可产生于:

(1)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或事实关系;

(2)在本法第 48(1)条第 2 款或第 3 款、第 49 条和第 50 条所述情形下,双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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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在具有法律效力的事件发生时或行为实施时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事实。 对于

法人,应当考虑该法人与行为或事件有关的总部或其替代机构所在地或者营业地,
而不是其住所地。①

第 54 条 [准据法的选择]
在引起非合同之债的事件发生或行为实施以后,双方当事人可协商适用爱沙尼

亚法律。 法律的选择不得影响第三人权利。

第七编 家 庭 法

第一章 婚  姻

第 55 条 [调整结婚程序的法律]
1. 在爱沙尼亚缔结婚姻的,结婚的程序适用爱沙尼亚法律。
2. 在国外缔结的婚姻,如果其符合婚姻缔结地国法律所规定的结婚程序,且符

合夫妻双方住所地国法律所规定的婚姻实质要件,则在爱沙尼亚应视为有效。
第 56 条 [调整结婚前提条件的法律]
1. 结婚的前提条件、障碍以及因此产生的后果,由准夫妻双方的住所地国法律

调整。
2. 如果根据准夫妻双方的住所地国法律,爱沙尼亚一公民不具备结婚的前提条

件,而根据爱沙尼亚法律却具备结婚的前提条件的,适用爱沙尼亚法律。
3. 如果准夫妻一方的前一段婚姻已根据爱沙尼亚法院作出的或者承认的判决

予以解除,即使该判决不符合准夫妻双方住所地国法律,该前一段婚姻也不构成缔

结新婚姻的障碍。
第 57 条 [婚姻的一般法律后果]

1. 婚姻的一般法律后果,应由夫妻双方的共同住所地国法律确定。
2. 夫妻双方居住于不同国家但有共同国籍时,婚姻的一般法律后果应由其共同

国籍国法律确定。
3. 夫妻双方居住于不同国家且国籍不同时,如果夫妻一方仍居住于他们的最后

共同住所地国,则婚姻的一般法律后果应根据其最后的共同住所地国法律确定。

4. 如果根据本条第 1 款至第 3 款无法确定调整婚姻的一般法律后果的法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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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与夫妻双方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第 58 条 [调整夫妻财产制的法律]

1. 夫妻财产制,由夫妻双方所选择的法律调整。 无论本法第 11 条第 2 款有何

规定,夫妻双方可以选择其中一方的住所地国或者国籍国法律作为调整其财产制的

法律。

2. 选择应适用的法律必须经过公证。 未在爱沙尼亚法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时,如

果该项法律选择符合所选择的法律有关夫妻财产制合同的形式要求,则在形式上

有效。

3. 如果夫妻双方没有选择应适用的法律,则夫妻财产制由结婚时适用于婚姻的

一般法律后果(本法第 57 条)的法律调整。

第 59 条 [对第三人的保护]

如果至少有夫妻一方的住所地位于爱沙尼亚或者至少有夫妻一方在爱沙尼亚

从事经济或职业活动,则只有当第三人在法律关系产生时知晓或者理应知晓爱沙尼

亚法律规定以外的财产权时,夫妻双方才能向该第三人主张这种权利。

第 60 条 [调整离婚和婚姻无效的法律]

1. 离婚,由本法第 57 条所规定的离婚程序开始时应适用的法律调整。

2. 根据本法第 57 条规定不允许离婚或者只允许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离婚时,

如果夫妻一方居住于爱沙尼亚或者有爱沙尼亚国籍或者在结婚时居住于爱沙尼亚

或具有爱沙尼亚国籍,则适用爱沙尼亚法律。

3. 婚姻无效,由本法第 56 条所规定的法律调整。

第 61 条 [调整扶养义务的法律]

因家庭关系产生的扶养义务,适用 1973 年 10 月 2 日《关于扶养义务法律适用

的海牙公约》(公布于 1999 年第 24 号《爱沙尼亚共和国官方公报》第二部分第 140

页)。

第二章 父母子女关系

第 62 条 [出身]

1. 出身的确立与质疑,由子女出生时的住所地国法律调整。

2. 对父母而言,出身也可根据父母一方住所地国法律予以确立和质疑。 父母一

方可根据其住所地国法律认领子女。

3. 子女可根据质疑时的住所地国法律对其出身进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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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3 条 [收养]

1. 收养,由养父(母)的住所地国法律调整。 由夫妻双方共同收养的,由收养时

支配婚姻的一般法律后果的法律调整。

2. 如果根据子女的住所地国法律,收养需要取得子女或者与该子女有家庭关系

的另一人的同意,则该项同意应适用子女的住所地国的法律。

3. 除了本条第 1 款和第 2 款规定的要求外,收养居住在爱沙尼亚的子女时,应

遵守爱沙尼亚法律有关收养的所有其他要求。

第 64 条 [外国收养]

如果收养由外国法调整,或者根据外国法院判决进行收养的,则这种收养与在

爱沙尼亚根据收养法进行的收养具有同等效力。

第 65 条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

父母一方与子女间的家庭关系,由子女的住所地国法律调整。

第 66 条 [监护与照管]

监护与照管,适用监护关系和照管关系设立地国的法律。

第八编 本法的施行

第 67 条 [本法的生效]

本法在其施行法所规定的时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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